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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包括粘附绿钩胶的内衬包装袋（HW49）、粘附绿钩胶的抹布、

手套等杂物（HW49）以及废活性炭（HW49），均委托江苏泛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集

中处置。 

生活垃圾由罗溪镇环卫部门定期清运。 

项目设置一般固废堆场 1 处，位于厂区内西侧，面积约 16m2，一般固废堆场满足

防风、防雨、防扬散的要求，并配置环保标识牌。 

项目设置危废堆场 1 处，面积约 5m2，位于厂区内西侧，危险废物堆场满足防雨、

防风、防晒、防腐、防渗、防泄漏、防流散等要求，并配置环保标识牌。 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

南京万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常州市昊松挂具厂年产 3000 件金属挂具技术

改造项目验收检测报告》（NVTT-2018-Y0766）检测结果表明： 

㈠废水 

项目生活污水排放口排放的污水中 pH、化学需氧量、悬浮物、氨氮、总磷指标均

符合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31962-2015）中表 1 中 B 级标准。 

㈡废气 

验收监测期间，常州市昊松挂具厂烘干工段排放的非甲烷总烃废气符合《大气污

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 二级标准要求；无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及

颗粒物浓度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

浓度标准。 

根据废气处理设施进、出口检测数据分析，项目烘干工段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废气

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吸附处理去除效率约 80%，符合环评要求去除率 75%的要求。 

㈢厂界噪声 

验收监测期间，常州市昊松挂具厂北边界处昼间噪声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

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 1 中 2 类标准要求。南、西边界处昼间噪声均符合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 1 中 4 类标准要求。 

㈣固体废物 

项目产生的一般固废为属边角料、包装废纸箱、废包装木桶、废胶皮，均外卖综

合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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